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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中城综函〔2023〕246号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市政协
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132406号提案答复的函

陈朝阳（等）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中山市增建公共厕所和优化公厕管理的

建议》（提案第 132406号，以下简称《提案》）收悉，经综合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农业农村局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赞同各位委员“增建公共厕所和优化公厕管理”的建

议

我局十分赞同你们关于我市在城乡公共厕所建设和管理方

面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提出的相关建议。厕所的建设和管理是一

项民生工程，更是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一环，我们应不断提升

公厕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，为市民提供卫生清洁、舒适、便利、

功能齐全的如厕设施。

二、《提案》内容的归纳分析

《提案》指出了我市城乡公共厕所建设和管理方面存在的

问题：一是公共厕所供给不足、分布不均、位置不明、厕位配

比不当；二是公共厕所环境堪忧；三是公厕标识缺失；四是配

套服务不完善、缺乏个性化设计；五是公厕日常管理不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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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此，《提案》对应给出了 5点对策：一是加强规划引领，

多举措增加公厕有效供给；二是加强公厕设备维护更新，增添

醒目标识；三是强化公厕设计，添加人性化设施；四是加强公

厕规范化管理，加强公民文明教育；五是加强公厕资源合理化

经营，增加收入来源。对此我局十分赞同。

三、吸纳“加强规划引领,多举措增加公厕有效供给”的建

议

据统计，目前全市公厕共 280 座，因新建公厕涉及用地规

划，因此进展较缓。市住建局将加强我市公厕规划,建立新建、

改建、迁建公厕的项目库,落实年度专项资金；新建、迁建公厕

坚持选址合理原则,全力做好公众参与、环评、稳评等工作。

四、吸纳关于加强公厕设备维护更新，增添醒目标识的建

议

同意采纳。市农业农村局印发《中山市农村公厕等级评定

表》《农村三格式户厕建设技术规范》《农村集中下水道收集户

厕建设技术规范》等建设标准，召开培训班进行讲解，实现改

厕工作有章可循。全市现有农村户厕约 32.1 万户，存在问题户

厕 3090 户，经全面整改后我市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100%。

为了方便市民寻找公厕位置，市城管和执法局在城区主要

干道、重点区域新增装换装了 331 个公厕指示牌，方便群众通

过安装指引标识快速准确识别和寻找公厕位置，提升便民服务

质量，公厕外部设置有公厕亮灯标识牌，每座公厕外墙均设置

有公厕管养责任牌，建立监督电话、维护管理人员等信息公开

制度，主动接受群众监督。下一步将推进中山市中心城区公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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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化地图建立，后续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，方便市民

通过手机导航自行前往。

五、吸纳关于强化公厕设计，添加人性化设施的建议

同意采纳。近年来,市住建局在公园、景观提升、代建房屋

建筑等项目中将公厕作为重要节点设计,合理优化男女厕位比

例,设置无障碍厕所,结合不同使用人群设置人性化设施设备。

同时,参照周边城市案例,提升公厕建设标准。

2022 年市城管和执法局组织开展了城区现状公厕布局及密

度调研，根据城市规划、功能定位及人流情况，计划在重点区

域和公厕密度较低的片区科学合理布局公厕，通过见缝插针方

式按年分步新建公厕，在博爱一路、岐港路及起湾道沿线绿地

选址增设 6座公厕，并将法治公园公厕打造成标杆。规划建设

注重突出公厕的人性化、功能性化及适用性，男女厕间按规定

比例布局，设置了第三卫生间和其它无障碍设施，部分公厕增

设半独立休息区、配备休闲桌椅，确保设施齐全、功能完善，

为群众提供舒适的如厕环境。预计 2023 年 8 月底全部竣工并对

外开放。

六、关于加强公厕规范化管理，加强公民文明教育的建议

同意采纳。市农业农村局印发《关于切实加强农村厕所长

效管护的通知》《中山市农村公厕管护标准》《中山市建立健全

农村厕所管护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，实行“市级督导、

镇街落实、村居负责实施”的管护模式，明确农村公厕管护内

容、管护主体和管护标准等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将农村公厕

管护纳入村庄日常管护范围。一是各镇街全面建立了农村公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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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行的质量、服务、维护和记录等管护机制，并安排专人开展

公厕保洁，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。二是实行公厕管护机制、公

厕负责人、保洁员信息上墙公示制度，公布监督电话，接受社

会监督，进一步提升管护成效，压实管护责任。三是鼓励有条

件镇街充分利用智能化技术，提升管护管理精细化水平。目前，

我局结合美丽乡村指数测评，每月抽取 30%村（社区）开展检查，

对公厕管护问题挂图整改，并成立督导组开展常态专项督查，

确保农村厕所建好、管好、用好。

七、关于加强公厕资源合理化经营，增加收入来源的建议

同意采纳。我局将严格按照《中山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》

要求进行户外广告的设置，既让户外广告与周边景观环境相协

调，也进一步探索通过设置户外广告为公厕的建设与管养提供

足额的、可持续的经费保障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你们对城市管理和执法工作的关心支

持。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3年 5月 31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胡晶，8811320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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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市农业农村局。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办公室 2023年 6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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